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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3029        证券简称：天鹅股份     公告编号：临 2018-036 

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出售商品、房屋租赁暨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或“天鹅股份”）拟向 New 

Epoch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Co.Ltd（新纪元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称

“New Epoch”）出售棉花轧花成套设备，交易金额 1,146.18 万元；出售轧花机

配件，交易金额 84.63 万元。 

 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天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称“天鹅物业”）继续

承租山东鸿鹄农业开发中心（以下称“山东鸿鹄”）位于济南市历山路 157 号山东

行业协会大楼（以下称“天鹅大厦”）可对外出租房产 12,593.02 ㎡，租赁期限

两年，交易总金额 1,530 万元；并向山东鸿鹄继续出租房产 72.24 ㎡，租赁期限

两年，交易总金额 20.04 万元。 

 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

关联交易累计发生关联交易 10 次，累计发生额为 8,142.45 万元。 

 本次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一、关联交易概述 

公司于 2018 年 7 月 13 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

四次会议分别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New Epoch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Co.Ltd

出售棉花加工成套设备及配件暨关联交易的议案》、《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天

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房屋租赁事项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会议同意公司向 New 

Epoch 出售 1,146.18 万元棉花轧花成套设备及 84.63 万元轧花机配件。为避免

同业竞争，规范天鹅大厦的整体化运营，天鹅物业于 2016 年 7 月承租山东鸿鹄

位于济南市历山路 157 号天鹅大厦三层、四层、五层、六层、八层及十一层建

筑面积为12,593.02㎡的房屋，并向山东鸿鹄出租一层建筑面积72.24㎡的房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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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合同即将期满，会议同意合同期满后天鹅物业继续承租山东鸿鹄上述建筑面

积为 12,593.02 ㎡的房屋，年房屋租金 765 万元，租赁期限两年，交易总金额

1,530 万元；同意继续向山东鸿鹄出租一层 72.24 ㎡的房屋，年租金 10.02 万元

（其中物业管理费占 40%，房租占 60%），租赁期限两年，交易总金额 20.04 万

元。 

New Epoch 系公司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山东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以下

简称“省供销社”）控制下的山东鲁棉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称“鲁棉集团”）持股

49%的子公司，作为鲁棉集团具有重要影响的子公司，公司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原

则将其认定为公司关联方；山东鸿鹄系公司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省供销社全资

子公司。 

至本次关联交易为止，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人之

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累计发生额为 10,923.30 万元（含本次关联交易），

除已履行股东大会决策程序外，过去 12 个月内公司与同一关联人或与不同关联

人之间交易类别相关的关联交易累计发生额为 3,072.85 万元（含本次关联交易），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4.32%。 

二、关联方介绍 

（一）New Epoch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Co.Ltd（新纪元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 

1、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省供销社控制的山东鲁棉集团有

限公司持有该公司 49%股份 

2、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New Epoch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Co.Ltd 

成立时间 2012 年 4 月 2 日 

注册资金 10 万美元 

注册地 苏丹北喀土穆卡弗利 11 区 58 号 

法定代表人 何召顺 

主要股东 
中国山东国际经济技术合作公司持有 51%股权，山东省鲁棉集团

有限公司持有 49%股权 

主要业务 
棉花等作物种植、良种培育、加工、销售；农产品开发；技术咨

询服务；工程建设；设备改造；进出口贸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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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财务数据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New Epoch 总资产 3,871.75 万美元，

净资产为-8.10 万美元；2017 年度营业收入 975.43 万美元，净利

润 111.55 万美元。（未经审计） 

3、公司与 New Epoch 在产权、业务、资产、人员方面保持独立。 

（二）山东鸿鹄农业开发中心 

1、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暨实际控制人省供销社持有该公司 100%股份 

2、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山东鸿鹄农业开发中心 

成立时间 1988 年 6 月 28 日 

注册资金 3,000 万元 

注册地 济南市历下区历山路 157 号 

法定代表人 李通 

主要股东 山东省供销合作社联合社持有 100%股份 

主要业务 
农业综合开发、农副产品（不含粮食、棉花）收购、加工、销售；

农业项目投资；农业生物工程开发；房屋租赁等 

主要财务数据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山东鸿鹄总资产 18,023.83 万元，净

资产 1,994.71 万元；2017 年度营业收入 715.34 万元，净利润

-37.81 万元。（未经审计） 

3、公司与山东鸿鹄在产权、业务、资产、人员方面保持独立。 

三、关联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类别 

公司与 New Epoch 发生交易事项类别属于销售产品、商品；天鹅物业与山

东鸿鹄房屋发生的租赁交易类别属于租入及租出资产。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1、公司与 New Epoch 交易标的为公司生产的棉花轧花成套设备（2 套

MY-171 棉花轧花生产线）及轧花机配件。 

2、公司与山东鸿鹄发生的租赁标的基本情况 

天鹅物业承租山东鸿鹄可对外出租房产位于济南市历下区历山路 157 号天

鹅大厦，其中三层、四层、五层、六层、八层部分、十一层房屋，建筑面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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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93.02 ㎡，房屋产权人为省供销社，由省供销社授权山东鸿鹄对外出租。 

天鹅物业向山东鸿鹄出租的天鹅大厦 103 室部分房产，建筑面积为 72.24

㎡，房屋所有权为天鹅股份，由公司授权天鹅物业对外出租。 

（三）关联交易定价 

1、公司向 New Epoch 销售棉花轧花成套设备及配件交易定价参考公司与

独立第三方发生的非关联交易价格。 

2、天鹅物业租赁山东鸿鹄可对外出租的房屋交易定价参考独立于关联方的

第三方发生的非关联交易房屋租金价格，考虑楼层的区别以及房屋空置率（10%）

等因素，确定为整体房屋年租金 765 万元。 

3、天鹅物业出租给山东鸿鹄房屋交易定价参考与独立于关联方的第三方发

生的非关联交易价格并考虑楼层、房屋位置、采光等综合因素确定为年租金

10.02 万元。 

上述关联交易定价遵循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参考与独立第三方发生的

非关联交易价格，定价公允、合理。 

四、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和履约安排 

公司与 New Epoch 棉花轧花成套设备及配件买卖合同尚未签署，待双方签

署后补充披露；天鹅物业与山东鸿鹄房屋租赁合同于 2018 年 7 月 13 日签署。 

（一）公司与 New Epoch 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公司与 New Epoch 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为 2 套 MY-171 轧花生产线，金额

为 1,146.18 万元（含安装服务及技术调试）；以及轧花机配件 1 套，金额为 84.63

万元（含包装、保险、运费）。 

（二）山东鸿鹄与天鹅物业房屋租赁合同主要内容 

1、合同主体：出租方(甲方)： 山东鸿鹄农业开发中心，承租方(乙方)： 山

东天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 

2、租赁标的：甲方出租给乙方的房屋座落在本市历下区历山路 157号山东

行业协会大楼(以下简称该房屋)地上三层、四层、五层、六层、八层部分及十一

层房屋。上述该出租建筑地上面积为 12,593.02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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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租赁用途：乙方向甲方承诺，再对外出租运作该房屋时，仅允许作为办

公场所使用，并遵守国家和本市有关房屋使用和物业管理的规定。 

4、房屋租赁期限及租金 

上述房屋租赁期自 2018 年 7 月 15 日起至 2020 年 7 月 14 日止。年租金为 

765 万元，租金每半年度支付一次，每半年度结束前 10 日内预付下半年度房租。

出租方应于付款日前为承租方出具正式发票，承租方在收到发票 10 个工作日内

付款。 

5、本合同自签署之日生效。 

（三）天鹅物业与山东鸿鹄房屋租赁合同主要内容 

1、合同主体：山东天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出租方，甲方），山东鸿鹄农

业开发中心（承租方，乙方） 

2、租赁标的：甲方同意将位于济南市历山路 157 号 1 层 103 室部分的房屋

出租给乙方作为办公室使用，上述房屋建筑面积 72.24 平方米。 

3、租赁期限 

租赁期限自 2018 年 7 月 15 日起至 2020 年 7 月 14 日止。租赁期满，乙

方有优先续租权。 

4、租金、物业管理费及支付方式 

年租金为人民币 100,196.88 元（其中物业管理费占 40%，房租占 60%）。

此价格含物业管理费，不含水、电、空调电费等费用。 

支付方式：租金每年支付一次，每年度结束前预付下年度房租。首期租金和

物业费应于2018年7月15日前交付，乙方在收到甲方发票10个工作日内付款。 

5、本合同自签署之日生效。 

五、该关联交易的目的以及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公司与 New Epoch 发生交易事项属于公司主营业务范围，是公司积极

开拓国际市场业务的成果，属于正常的销售行为，有利于提升公司主营业务业绩。 

2、公司全资子公司天鹅物业成立于 2008 年，系专为天鹅大厦运营而设立，

主营业务为物业管理与房屋租赁，具有多年的物业管理经验。目前天鹅大厦房产

统一由天鹅物业对外出租与管理，天鹅物业承租山东鸿鹄可出租房产，有利于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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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同业竞争，同时能够有效规范天鹅大厦的整体化运营，提升其管理水平和服务

质量，提高出租率及租赁业务竞争力。 

3、天鹅物业向山东鸿鹄出租房屋系正常房屋租赁业务。 

4、上述交易定价符合“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交易价格公允合理，未

损害公司利益，不会对公司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不良影响，也不会对公司的

独立性造成不良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和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六、该关联交易应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New Epoch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Co.Ltd 出售棉花加工成套设备及配件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天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房屋租赁事项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关联董事魏华、张荣庆、赵德利回避表决，由其他 6 位非关联董事全

票通过。 

（二）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独立意见，

如下： 

1、公司与 New Epoch 发生交易事项属于公司主营业务范围，是公司积极

开拓国际市场业务的成果，属于正常的销售行为。 

2、公司全资子公司天鹅物业承租山东鸿鹄可出租房产，有利于避免同业竞

争，同时能够有效规范天鹅大厦的整体化运营，提升其管理水平和服务质量，提

高出租率及租赁业务竞争力。 

3、天鹅物业向山东鸿鹄出租房屋系正常房屋租赁业务。 

4、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

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5、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表决程序合法有效，关联董事回避表决，符合有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向 New Epoch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Co.Ltd 出售棉花加工成套设备及配件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关于公司全资子公司山东天鹅物业管理有限公司房屋租赁事项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关联监事陈伟回避表决，由其他 2 位非关联监事全票通过。监事会认

为本次关联交易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损害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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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股东利益的情形；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表决程序合法有效，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四）本次关联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亦无需

经过有关部门批准。 

七、需要特别说明的历史关联交易（日常关联交易除外）情况 

公司于 2017 年 10 月将位于济南市历下区历山路 157 号天鹅大厦二层

201-218 室，建筑面积共计 2,611.65 ㎡以及十四层 1401 室、1412 室，建筑面

积共计 494.17 ㎡的房产出售给山东鸿鹄，具体详见《公司关于出售资产、房屋

租赁暨关联交易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038）、《公司关于出售资产、房屋

租赁暨关联交易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临 2017-055）、《公司关于出售资产暨

关联交易进展的公告》（临 2018-001）。根据公司与山东鸿鹄签署的《济南市存

量房屋买卖合同》约定 “剩余款项 1,376.36 万元于协议生效后十个月以内付清”。

山东鸿鹄已于 2018 年 6 月支付了剩余房产交易款中的 750 万元，余款 626.36

万元将在协议约定的付款期限内支付。 

八、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 

（一）本次关联交易已经天鹅股份董事会审议通过，关联董事已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发表了同意意见，本次关联交易在董事会审批权限内，无须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

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14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的要求。 

（二）公司向 New Epoch 出售棉花轧花成套设备及配件的关联交易事项有

利于公司主营业务的发展；公司全资子公司天鹅物业与山东鸿鹄之间的房屋租赁

交易有利于避免同业竞争，上述关联交易事项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

行为。 

综上，保荐机构对天鹅股份本次出售商品、房屋租赁暨关联交易事项无异议。 

特此公告。 

山东天鹅棉业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7 月 13 日 


